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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豁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出具的《关于申请豁

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函》及《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提议函》，申请部分豁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并提议将《关于

控股股东申请豁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

其相关方承诺》（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4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特此公告

如下： 

一、陕煤集团承诺事项概述 

陕煤集团于 2020年 6月 1日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

如下：“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北元化工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会通过投资于其它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从事或参与

和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2.

对于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

营业务范围，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

只要本公司仍然是北元化工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

事与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竞争的该等新业务。3.凡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可能会与北元化工及其下属

全资、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

其他企业会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北元化工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4.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向其他业务与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类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

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机密。5.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不会在陕西北元集团水泥有限公司周边 400 公里范围内生产或销售

水泥。同时，为进一步避免本公司控制的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与北元化工及其下属企业

可能在水泥业务方面的潜在竞争，本公司将确保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严格按照

本公司与北元化工签署的《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的约定，将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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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水泥独家委托给北元化工销售。相关《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到期后，在

北元化工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同意续签的情况下，本公司将配合续签前述

协议并确保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继续严格履行协议。6.北元化工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后且本公司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则被认定为北元化工的控股股东，本公

司将不会变更、解除本承诺。7.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承担北元化工、北元化工

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二、陕煤集团申请豁免承诺及其原因 

（一）陕煤集团申请部分豁免的承诺内容 

为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陕煤集团申请豁免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中的部分内容，具体内容为：“同时，为进一步避免本公司控制的陕西生态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

业”）与北元化工及其下属企业可能在水泥业务方面的潜在竞争，本公司将确保

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严格按照本公司与北元化工签署的《委托代理销售协议》

的约定，将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生产的水泥独家委托给北元化工销售。相关《委

托代理销售协议》到期后，在北元化工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同意续签的情

况下，本公司将配合续签前述协议并确保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继续严格履行协

议。”（以下简称“原承诺”）。 

（二）申请豁免承诺的原因 

根据公司及陕煤集团的实际情况，陕西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

为“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态水泥”）目前于公司而言不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具体如下： 

1、公司主要从事聚氯乙烯、烧碱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产品包括聚氯

乙烯、烧碱等。公司生产 PVC、烧碱和自备电厂发电会产生大量的废渣，若处

置需要较高的处置费用，但相关废渣里含有大量的氧化钙，为水泥生产的主要原

料。为了减少废渣的处置费用，同时对废渣进行再利用不但可以节能环保而且可

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公司配套设置了子公司陕西北元集团水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元水泥”）来利用化工和电厂产生的废渣生产水泥。因此，水泥是公司

生产 PVC 和烧碱、电厂的配套项目，是循环经济一体化应用的配套产物。2020

年度至 2022年度，公司水泥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61%、

5.58%、6.88%，占比较低； 

2、一般而言，水泥通过公路运输的半径为 200 公里-300 公里。生态水泥的

主要生产基地集中在西安及周边县市，距离公司 600公里左右，其主要客户也均

在西安及周边区域，而公司的客户主要在榆林市及周边区域，双方在销售区域上

不存在重合的情形； 

3、水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石灰石、原煤，生态水泥等一般水泥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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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通过采购石灰石来获得氧化钙，而北元水泥主要通过公司一体化循环经济产

生的电石废渣获得氧化钙，北元水泥在氧化钙方面可以完全自给；水泥企业的另

一种占比较高的原材料为原煤，陕西省及周边省份均为产煤大省，原煤供应量充

足，北元水泥与生态水泥在原煤供应商方面不存在重合的情形； 

4、因北元集团和生态水泥的生产经营地距离较远，委托销售水泥模式给北

元集团和生态水泥的生产经营工作均带来不便，并增加了额外的销售成本； 

5、生态水泥近三年来每年的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约为 10%、毛利

占公司毛利的比例约为 11%，未达到 30%，不构成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不

利影响的同业竞争，生态水泥与公司同时生产和销售水泥不会对公司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 

综上所述，鉴于目前生态水泥对于公司而言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因此为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在保证公司合规经营的前提下，进一步保护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陕煤集团申请豁免原承诺内容。除申请豁免的原承诺内容外，陕煤集

团将继续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的其他承诺内容。 

三、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于控股股东申请豁免承诺事项

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于控股股东申请

豁免承诺事项符合《监管指引第 4号》的相关规定，有利于保护公司或其他投资

者的利益。同意控股股东部分豁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 

1、本次关于控股股东申请豁免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关于控股股东申请豁免承诺事项符合《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

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控股股东部分豁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并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豁免承诺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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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控股股东申请部分豁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运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维护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

益。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30日 


